
□孙志超

国际上通常把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 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而我国早在

2000 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根据公开数据， 截至 2018 年末， 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约 2.5 亿人， 占总人口比例为 18%， 其中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 1.67 亿， 占总人口的 11.9%。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到 2050 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催生出一系列我们需

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遗产纠纷日益增加。

现如今，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们财产数量增多、 种类多样， 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避讳谈死亡， 选择在生前订立遗嘱， 安排自己的身后之事。 随着社会

生活的进步， 电脑打印成为常见的文字书写方式， 打印遗嘱成为一种新型的遗嘱形式。 我国现行 《继承法》 是 1985 年颁布实施的， 因受当时的科学技术水

平以及立法者的前瞻性和当时物质生活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针对打印遗嘱这一新型的遗嘱形式，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该遗嘱形式和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给司法裁判带来一定不便。 笔者结合司法实践， 分析打印遗嘱的效力认定问题， 并对打印遗嘱的效力认定标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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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遗嘱性质的争议

打印遗嘱的效力

我国现行 《继承法》 规定了五种遗嘱继承形式， 即公证遗嘱、 自

书遗嘱、 代书遗嘱、 录音遗嘱、 口头遗嘱， 打印遗嘱不属于我国法定

的遗嘱形式。 司法实践中， 对打印遗嘱的形式归类意见不一。

（一）自书遗嘱说

该观点将我国 《继承法》 第 17

条中对自书遗嘱所作规定中“亲笔书

写” 作扩大解释， 认为电脑打印也是

书写的一种形式， 通过运用电脑这一

工具， 立遗嘱人将自己的真实意愿表

达出来， 应该属于自书遗嘱。 我国现

行 1985 年制定的继承法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 当时手写是最常用的书写方

式， 而现如今电脑打印的书写方式越

来越普遍， 针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

变化， 不因循守旧地将原有立法中自

书遗嘱的生效要件“亲笔书写” 作

适当的扩张解释， 无论是用笔书写，

还是用电脑书写， 都是一种亲笔书

写的形式。 即立遗嘱人通过电脑打

印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作

的个人处分应属于自书遗嘱， 还应

当符合 《继承法》 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的立遗嘱人亲笔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二）代书遗嘱说

该观点认为如果打印遗嘱只要符

合继承法规定的“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 其中一人代书， 注明年、

月、 日， 并由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和

立遗嘱人签名” 代书遗嘱的条件， 就

应当归为代书遗嘱， 是合法有效的。

即有两个以上的符合继承法第十八条

规定的见证人条件的见证人在场见

证， 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由代书人通

过电脑打印的方式写出， 同时各方签

名， 注明日期， 打印遗嘱认定为代书

遗嘱， 合法有效。

（三）综合说

2014 年 11 月， 上海高院民一庭

主办、 一中院民一庭承办了全市法院

继承及婚姻家庭纠纷审判适法统一研

讨会。 会上主要针对继承、 婚姻家庭

纠纷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 并形成

了较为统一的意见， 其中， 对于打印

遗嘱的性质认定达成意见： “打印遗

嘱与传统自书遗嘱的最大区别是其主

文内容由机器打印而成， 由于难以判

断是遗嘱人自己打印或由别人代为打

印， 实践中应如何认定其性质？ 倾向

意见认为， 打印遗嘱不能笼统地认定

为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 其法律属性

应当结合被继承人是否具有计算机操

作能力、 遗嘱形成过程等方面的证据

来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最高法院 《关

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条规

定， 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

处分的内容， 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

示， 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 月、

日， 又无相反证据的， 可按自书遗嘱

对待。 因此， 对打印遗嘱， 有遗嘱人

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并能举证证

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 如遗嘱

人有计算机操作能力、 有其他证据材

料与遗嘱内容相互印证等， 则可以认

定为是遗嘱人的自书遗嘱。” 2018 年

6 月 11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 【2018】 第 9 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

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 第

18 条对于打印遗嘱的性质与效力进

行解答： “继承案件中当事人以打印

遗嘱系被继承人自己制作为由请求确

认打印遗嘱为有效自书遗嘱的， 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但确有达到排除合理

怀疑程度的证据证明打印遗嘱由被继

承人全程制作完成， 并具备自书遗嘱

形式要件的， 可以认定为有效自书遗

嘱。 打印遗嘱由被继承人以外的人制

作的， 应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形

式要件。” 另外， 针对归于自书遗嘱

的打印遗嘱， 还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程度的证据证明打印遗嘱系被继承人

自己制作完成。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该解答体现了打印遗嘱属于自书遗嘱

还是代书遗嘱， 关键在于其符合哪种

遗嘱的构成要件， 符合自书遗嘱的形

式要件则归为自书遗嘱， 符合代书遗

嘱形式要件则归为代书遗嘱， 如果都

不符合， 则遗嘱效力不予认可。

（四）新型遗嘱说

该观点认为打印遗嘱不同于我国

《继承法》 中规定的五种传统的遗嘱

形式，是随着科技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遗嘱形式。

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与自书遗嘱和代

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尽相同。 该观点

还认为， 打印遗嘱不同于传统遗嘱的

形式，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单纯的

按照打印遗嘱系立遗嘱人自己打印还

是由他人代为打印， 符合自书遗嘱还

是代书遗嘱的条件， 而将打印遗嘱归

为自书遗嘱或者代书遗嘱这样的分类

方法与具体的法律条文存在交叉，内

容冗杂重复。 如果将打印遗嘱定义为

一种新的遗嘱形式， 更为符合人民群

众的需求，遗嘱分类也更加清晰严密。

（一）对于打印遗嘱效力的几种观点

一些学者也对打印遗嘱的效

力展开了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打

印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一

种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认为打

印遗嘱是无效的。

部分学者认为“电脑打印”

作为一种书写的方式， 法律虽然

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 《继承法》

第十七条对于书写遗嘱的形式是

一种倡导性的规范， 引导立遗嘱

人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定立遗

嘱， 对于公民根据自己真实意愿

所作出的订立遗嘱处分自己财产

的行为， 应当予以保护， 认为打

印遗嘱是有效的。

还有学者认为打印遗嘱效力待

定， 认为打印遗嘱是一种有瑕疵的

遗嘱形式， 需要其他的证据予以补

强。 如果有其他证据直接或者间接

证明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则遗嘱有效，反之遗嘱无效。

（二）司法实践中，对于打印遗嘱的效力认定

1. 判断立遗嘱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 认定打印遗嘱是否有

效的核心在于保证遗嘱内容的

真实性， 即遗嘱是否是立遗嘱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如果有确

切证据证明打印遗嘱上的内容

与立遗嘱人生前具体行为或者

意识相悖， 就应当否定打印遗

嘱的效力。 反之， 如果打印遗

嘱由立遗嘱人亲笔签名并落款

日期， 系真实意思表示， 即便

遗嘱形式有瑕疵， 非亲笔书写，

也应当认定为有效。 在司法实践

中， 应当从立遗嘱人的生活背

景、 工作学历、 签字捺印， 以及

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证明遗嘱内容

与立遗嘱人意志相违背等角度综

合考虑判断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

2. 确定立遗嘱人的打印能

力。 由于电脑普及时间不长以及

公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同， 尚有很

多老年人不会使用电脑打字。 在

案件审理中， 法官会综合考虑立

遗嘱人的文化程度、 年龄、 身体

健康程度、 操作计算机或者打印

机是否便利、 遗嘱的电子文档储

存位置等因素判断立遗嘱人是否

有打印遗嘱的能力。 如果立遗嘱

人没有打印遗嘱的能力， 打印遗

嘱由他人代为打印， 但却没有见

证人的， 打印遗嘱一般认定无

效。 由立遗嘱人自己制作， 且能

证明是死者真实意思表示的打印

遗嘱可视为自书遗嘱， 符合相应的

自书遗嘱法律要件的， 一般认定为

有效。 由他人代为打印， 打印人作

为见证人之一， 两名以上见证人见

证打印过程以及整个立遗嘱过程并

签字的， 参照代书遗嘱， 符合代书

遗嘱相应的法律要件的， 一般认定

为有效。

在审判实践中， 笔者就部分案

例进行检索， 发现效力不予认定的

打印遗嘱案件中， 共同点有： 1.仅

有电子文本， 或者有书面打印文本

但是没有签字及落款日期。 2.遗嘱

人年龄、 身体状况及文化程度与操

作计算机能力不相符。 3.由他人代

为打印， 但是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律

规定的形式要件。

（三）展望与建议

当前我国民法典已经通过，

继承法编修订入典也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 希望能够抓住这一历史

机遇， 《民法典草案》 中也对

“打印遗嘱” 这一概念进行了规

定， 希望通过接下来的一系列立

法释法工作， 能够彻底解决打印

遗嘱的效力认定这一当前司法实

践存在争议的问题， 真正做到有

法可依， 同案同判， 切实保障公

民权益， 维护司法权威。 眼光放

远， 正值民法典编纂的良好契

机， 笔者对我国已经实施 30 多

年的 《继承法》 修订入典充满期

待， 民法典的编纂必将成为继承法

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推动一部适应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 与时代

相适应的继承法的诞生。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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